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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315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９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迁址及更名等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飞来石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份

２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３．１５％

，为公司第五大股东。

近日，公司收到深圳市飞来石科技有限公司的通知，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批准， 深圳市飞来石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已迁移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公

司名称由“深圳市飞来石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乌鲁木齐飞来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住所由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高新中一道

１９

号多普乐医药园工业厂房

Ａ５２４

室”变更为“新疆乌鲁

木齐市高新街

２５８

号数码港大厦

２０１５－５５５

号”，经营范围由“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不含限制项

目）；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特许商品）” 变更为“从

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

除上述名称、住所及经营范围的变更外，其余工商登记注册项目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１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江苏宏宝，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７１

）近期涨幅

较大， 本公司拟就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票价格异

常波动的事项进行核实， 为避免二级市场大幅波动， 保护投资者利

益，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将在核实上述事

项并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临时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９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６

号公司

５０４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董事长赵福君主持；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其中，独立董事祝卫和刘汝林委托

独立董事韩凤岐出席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１１

名，代表股份数量为

１１５

，

０３９

，

８６２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７５

，

７９５

，

３０５

股的比例为

６５．４４％

。

三、 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相

关公告）：

１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１１５

，

０３９

，

８６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３６６

股票简称：日出东方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

会议召开地点：连云港市海宁工贸园公司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现将公司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周三） 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４

、召开地点： 连云港市海宁工贸园公司会议室

５

、出席对象：

⑴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下午

３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自

然人股东应本人亲自出席股东大会，本人不能出席的，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法人股东应

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法定代表人不能出席的，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式

样附后）

⑵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⑶

保荐机构、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的议案》

本议案将采取累积投票制逐一表决。

２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的议案》

本议案将采取累积投票制逐一表决。

３

、 《关于审议相关制度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另行刊登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会

议资料将不迟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

三、会议登记事项

（一） 登记方式

⑴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

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⑵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

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⑶

异地股东可以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三） 登记地点：连云港市海宁工贸园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８－８５９５９９９２

联系传真：

０５１８－８５８０７９９３

联系地址：连云港市海宁工贸园瀛洲南路

１９９

号 邮编：

２２２２４３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委 托 书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有效日期： 年 月 日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投票指示代表本人（本公司）进行投票。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的议案

》

１．１

徐新建

１．２

万旭昶

１．３

李骏

１．４

陈荣华

１．５

刘伟

１．６

陆剑

１．７

姜风

１．８

李俊峰

１．９

杨雄胜

２

《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的议案

》

２．１

杨井奇

２．２

封勇

３

《

关于审议相关制度的议案

》

注：

１

、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 框内划“

√

”，做出投票指示。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０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５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通讯表决）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以电话、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给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 会议由董事

长傅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新华联不动产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为更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以及真实客观的反映公司内

在价值，并使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的资产情况和经营成果，提高财务报告的

公允性，公司决定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将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

号—投资性房地产》等相关规定要求，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对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计量模

式变更会导致对公司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等会计指标发生变化。

公司董事会认为：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是目前国际通行的成熟

方法，可以更加真实客观的反映公司价值，有助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经营和资

产情况。加之公司商业地产的市场定位，未来公司的商业地产会逐年增加，采用公允价值对

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具备必要性。

公司目前投资性房地产项目位于北京等重点城市的核心区域，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

场，可以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

产进行后续计量具有可操作性。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计量，能够客观、全面地反

映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真实价值，符合国际贯例，维护了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同意公

司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计量。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详细情况参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公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０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６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政策变更及差错更正》、《深圳证券交易

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等相关规定，新华联不动产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决定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将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

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况

１

、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

２

、本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及评估情况：目前，本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有两处。

一处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新华联大厦，位于北

京市朝阳区东四环红领巾桥西北角道家园

１８

号，用途为写字楼。目前除部分楼层自用外，其

余楼层以租赁方式投资经营。

另一处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华信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新华联国际商

业大厦

１０２

商业用房，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５

号，用途为商业。 目前已对外出租。

公司聘请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评估”）对上述资产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评估报告。

根据中联评估编制的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编制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报告所涉

及的新华联大厦公允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６３３

号），得出新华

联大厦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市场价值为伍亿壹仟陆佰柒拾肆万伍仟元整（

５１

，

６７４．５０

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编制的《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编制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报告所涉

及的新华联大厦公允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６３４

号），得出新华

联大厦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为肆亿肆仟壹佰壹拾陆万玖仟捌佰元整

（

４４

，

１１６．９８

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编制的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编制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报告所涉

及的新华联国际商业大厦

１０２

商业用房公允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３

】第

６３８

号），得出新华联国际商业大厦

１０２

商业用房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市

场价值为壹亿零柒佰柒拾柒万玖仟贰佰元整（

１０

，

７７７．９２

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编制的《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编制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报告所涉

及的新华联国际商业大厦

１０２

商业用房公允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３

】第

６３９

号），得出新华联国际商业大厦

１０２

商业用房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市场价值为玖仟肆佰叁拾壹万肆仟陆佰元整（

９

，

４３１．４６

万元）。

３

、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除房地产开发和建设外，还有部分自持物业用于出租和经营。 鉴于

公司目前投资性房地产项目主要位于北京等重点城市的核心区域，物业价值增值较快且升

值潜力较大，但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净值按成本计量模式无法体现投资性房地产的增

值部分，未能及时、客观的反映公司价值的真正变化。

为了更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以及真实客观的反映公司

内在价值，并使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的资产情况和经营成果，提高财务报告

的公允性，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

号—投资性房地产》等相关规定要求，决定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将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４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本公司采用成本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

计价，折旧与摊销按资产的估计可使用年限，采用直线法计算，其中房产按法定使用年限与

预计使用年限孰低的年限计提折旧，地产按法定使用权年限摊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本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

后续计量，不对其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并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

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二、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是目前国际通行的成熟

方法，可以更加真实客观的反映公司价值，有助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经营和资

产情况。加之公司商业地产的市场定位，未来公司的商业地产会逐年增加，采用公允价值对

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具备必要性。

公司目前投资性房地产项目位于北京等重点城市的核心区域，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

场，可以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

产进行后续计量具有可操作性。

三、审批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四、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此次变更的具

体影响情况如下：

（一）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影响

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后， 截止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累计调增公司投资性房地

产

５５０

，

９５３

，

５８０．５４

元、累计调增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３７

，

７３８

，

３９５．１４

元；调增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４１３

，

２１５

，

１８５．４０

元，调增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６７

，

８４８

，

０８５．５１

元。

（二）追溯调整的累计影响

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此项调整采用

追溯调整法。 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将累计调增公司投资性房地产

４６０

，

４８９

，

４６６．５２

元、调

增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１５

，

１２２

，

３６６．６３

元、调增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４５

，

３６７

，

０９９．８９

元。

五、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计量，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公司投资性房地

产的真实价值，符合国际贯例，维护了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同意公司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起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计量。

六、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能够真实、全面

地反映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真实价值，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

司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计量。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４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０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７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发给公司全体监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４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４

人。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吴一平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新华联不

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能够真实、全面地反映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真实价值，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同意公司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计量。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０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８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增加、修改提案的情况。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召开。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０９

：

３０

，会期半天；为保证会议按时召

开，现场登记时间截至上午

０９

：

１０

。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星期二）。

（三）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十里堡北里

２８

号北京丽景湾国际酒店

ＣＤ

厅。

（四）会议召集人：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六）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１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１

，

０５４

，

３３７

，

６０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９８％

。

因董事长傅军先生工作在外，未能亲自出席，会议由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苏波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及监事候选人以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了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具体审议与表决情况如下：

序

号

议案名称 类 别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

例

％

股数 比例

％

１

《

关于公司为

内 蒙 古 新 华

联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债 务 提

供 担 保 的 议

案

》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１

，

０５４

，

３３７

，

６０８ １

，

０５４

，

３３７

，

６０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

《

关于调整授

权 公 司 董 事

会 审 批 提 供

担 保 额 度 的

议案

》

出席会议的全

体股东

１

，

０５４

，

３３７

，

６０８ １

，

０５４

，

３３７

，

６０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全部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所律

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５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２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集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２

：

００

４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洪涛路

１７

号公司一楼大会议室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年新先生

６

、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８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３７８

，

９５２

，

３５２

股，占本次会

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４．８８％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年新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等列

席会议。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７８

，

９５２

，

３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和弃权。

２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７８

，

９５２

，

３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和弃权。

３

、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１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

４

名非独立董事

３．１．１

选举刘年新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７８

，

９５２

，

３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１．２

选举韩玖峰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７８

，

９５２

，

３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１．３

选举王全国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７８

，

９５２

，

３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１．４

选举徐玉竹女士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７８

，

９５２

，

３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２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

３

名独立董事

３．２．１

选举王肇文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７８

，

９５２

，

３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２．２

选举朱莉峰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７８

，

９５２

，

３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２．３

选举章成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７８

，

９５２

，

３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４．

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４．１

选举刘万涛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７８

，

９５２

，

３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４．２

选举郑安安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７８

，

９５２

，

３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５．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７８

，

９５２

，

３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和弃权。

６．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监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７８

，

９５２

，

３５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和弃权。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朱永梅律师、邬克强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六、 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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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及送达方式给到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管。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在深圳市罗湖

区泥岗西洪涛路

１７

号一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公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常年法律顾问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刘年新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选举刘年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各委员会组成如下：

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组成成员：刘年新、朱莉峰、韩玖峰；召集人：刘年新。

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成员：王肇文、刘年新、章成；召集人：王肇文。

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成员：朱莉峰、王全国、章成，召集人：朱莉峰。

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成员：章成、王肇文、徐玉竹，召集人：章成。

３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决议聘任韩玖峰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４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鉴于公司经营的需要，经公司总经理韩玖峰先生提名，聘任王全国先生、葛真先生、刘月新

先生、陈远浩先生、李少军先生、李庆平先生、唐世华先生、苏毅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宋华

先生为财务总监，聘任李庆平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与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审阅高级管理

人员的个人履历及工作实绩， 我们认为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

职条件，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的市场禁入者，并

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任职资格合法。 同意公司董事会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相关聘

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５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聘任简金英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附件：简历

韩玖峰，男，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华晨集团公司投资部经理、海晨投资置

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大连证券南方总部经纪业务部经理、浙商证券（原金信证券）深圳营业部

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入职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韩玖峰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

间无关联关系；直接持有公司

０．０７％

的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王全国，男，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生，本科学历，曾任广东省深圳市深华旅游服务公司部门经理、广东

省深圳市天力经济文化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公司副总

经理。

王全国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

间无关联关系；直接持有公司

０．２８ ％

的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葛真，男，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生，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曾任长春跃华装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入职本公司，历任本公司项目经理、上海分公司经理、专职剧院负责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今任公

司副总经理。

葛真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无关联关系；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２４

，

６３６

股， 通过新疆日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０．０８１％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月新，男，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生，大专学历，

１９８７

至

２００９

年供职于深圳市南山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入职本公司， 曾任洪涛产业园筹建办主任兼采购中心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至今任深圳市洪涛

装饰产业园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月新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年新先生之弟，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远浩，男，

１９６６

年

３

月生，本科学历，国家一级项目经理，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师。

１９８８

年入

职本公司，历任本公司项目经理、工程管理部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陈远浩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年新先生之妻弟；直接持有公司

０．５０％

的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少军，男，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任国家、广东省、深圳

市建筑装饰行业专家库专家，被聘任为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施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设计委员会

委员，兼任广东省环境艺术行业协会副会长。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

～１９９０

年任内蒙古自治区建筑设计院设

计师，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５

年任内蒙古自治区建筑设计院专业组长、副所长、所长、总工程师，

２００５

年任

公司总工程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李少军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

间无关联关系；直接持有公司

０．０８％

的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李庆平，男，

１９７４

年

１０

月生，本科学历，

１９９９

年入职本公司任公司总经办主任。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今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李庆平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

间无关联关系；直接持有公司

０．０７％

的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唐世华，男，

１９７６

年

９

月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７

年供职于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任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唐世华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

间无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苏毅，男，

１９６１

年

６

月生，澳大利亚籍华人，法学博士研究生，曾任香港黄河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广东瀚诚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入职本公司，任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子公司董事。

苏毅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无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宋华，男，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生，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任黑龙江省七台河

市第二建筑公司财务部会计；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任深圳中项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任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财务主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宋华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无关联关系；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０．０１％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简金英，女，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生，华南理工大学金融学学士，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任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事务部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事务部经理。

简金英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

间无关联关系；直接持有公司

０．０７％

的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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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洪涛路

１７

号一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会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刘万涛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选举郑安安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中证主要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证主要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中证主要消费

ＥＴＦ

（

场内简称

：

消费

ＥＴ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５９９２８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和

《

中证主要消费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定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名称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７５７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９

，

３４４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７９４

，

５９３

，

５２２．００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６３

，

７３８．００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７９４

，

５９３

，

５２２．００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６３

，

７３８．００

合计

７９４

，

６５７

，

２６０．００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

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注：

１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２

、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到销售机构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

管理人的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或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基金管理人将在

开始办理申购赎回的具体日期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基金管理人互联网

网站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

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

中证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证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中证医药卫生

ＥＴＦ

（

场内简称

：

医药

ＥＴ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５９９２９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和

《

中证医药卫生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定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名称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７５９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１４

，

８００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

，

１９７

，

１０１

，

０３０．００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１０３

，

１７３．００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１

，

１９７

，

１０１

，

０３０．００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０３

，

１７３．００

合计

１

，

１９７

，

２０４

，

２０３．００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

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注：

１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２

、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到销售机构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

管理人的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或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基金管理人将在

开始办理申购赎回的具体日期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基金管理人互联网

网站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

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

中证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证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中证金融地产

ＥＴＦ

（

场内简称

：

金融

ＥＴ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５９９３１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和

《

中证金融地产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定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名称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７５８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６

，

２１８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７４７

，

７７４

，

３９２．００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５４

，

１１９．００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７４７

，

７７４

，

３９２．００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５４

，

１１９．００

合计

７４７

，

８２８

，

５１１．００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

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注：

１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２

、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到销售机构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

管理人的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或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基金管理人将在

开始办理申购赎回的具体日期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基金管理人互联网

网站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

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

中证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证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中证能源

ＥＴＦ

（

场内简称

：

能源

ＥＴ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５９９３０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和

《

中证能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定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名称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７５６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４

，

４６６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３８４

，

３６９

，

７８６．００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２８

，

３６４．００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３８４

，

３６９

，

７８６．００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２８

，

３６４．００

合计

３８４

，

３９８

，

１５０．００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

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注：

１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２

、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到销售机构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

管理人的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或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基金管理人将在

开始办理申购赎回的具体日期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基金管理人互联网

网站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

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


